
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
《合成氨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计划》的通知

发改环资〔2024〕732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
信息化主管部门、生态环境厅（局）、市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、
能源局：

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
部署，实施全面节约战略，加大节能降碳工作力度，深入推进合
成氨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和用能设备更新，支撑完成“十四五”能
耗强度降低约束性指标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生
态环境部、市场监管总局、国家能源局等部门制定了《合成氨行
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计划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
国家发展改革委
工业和信息化部

生 态 环 境 部
市场监管总局
国 家 能 源 局

2024年5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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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成氨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计划

合成氨行业是化学工业的重要组成，也是能源消耗和二氧化

碳排放的重点行业。为深入挖掘合成氨行业节能降碳潜力，加快

合成氨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和用能设备更新，支撑完成“十四五”

能耗强度降低约束性指标，制定本行动计划。

一、主要目标

到 2025年底，合成氨行业能效标杆水平以上产能占比提升至

30%，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完成技术改造或淘汰退出。2024—

2025年，通过实施合成氨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和用能设备更新形成

节能量约 500万吨标准煤、减排二氧化碳约 1300万吨。

到 2030年底，合成氨行业能效标杆水平以上产能占比进一步

提高，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，生产过程绿电、绿

氢消费占比明显提升，合成氨行业绿色低碳发展取得显著成效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优化调整产能布局。合理控制新增合成氨产能，引导

新增产能向优势企业和更具比较优势的地区集中。强化固定资产

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环评审批，新建和改扩建合成氨项目须达到

能效标杆水平和环保绩效 A级水平，主要用能设备须达到能效先

进水平。坚决停批停建不符合产业规划、产能置换、煤炭消费减

量替代、污染物排放区域削减要求的合成氨项目。逐步淘汰固定

层间歇气化技术，加快淘汰天然气常压间歇转化工艺制合成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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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要进一步提高合成氨行业能耗、环保、质

量、安全、技术等要求。优化合成氨产品结构，推动产业向专业

化、高品质和价值链高端化延伸。（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，国家发

展改革委、生态环境部、国家能源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二）加快节能降碳改造和设备更新升级。推动合成氨关键

装置大型化发展，推广大型先进流程空分、气化炉、换热器。普

及高效变频电机、变压器、压缩机等用能设备，推广水冷壁型水

煤浆气化、低能耗尿素等先进工艺装置。加强能源转换、工艺气

增压等重点工序节能降碳改造，推进 6.5兆帕及以上先进气流床气

化、等温变换、三级闪蒸水处理、二氧化碳与氨复叠制冷等技术

应用。推动氨合成工艺、设备与新型高效催化剂协同创新和示范

应用，有效降低反应压力，提高氨合成效率。加快换热网络改造

和系统优化，提高传质传热效率，减少流体输送能量损失。减少

造粒塔环节氨气损失，推动氨气的连续自动监测和收集利用。提

升合成氨行业清洁运输水平，因地制宜推动运输、作业车辆和机

械新能源改造。（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，工业和信息化部、生态环

境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三）推进余热余压高效利用。实施能量系统优化工程，加

强蒸汽、驰放气、工艺加热蒸汽凝液、富裕二氧化碳气体等回收

利用。推广全废锅/半废锅流程回收高温煤气余热副产蒸汽、低温

甲醇洗二氧化碳尾气余压和甲醇富液余压发电等技术，提升中低

品位余热使用效率。鼓励采用溴化锂制冷技术制备低温冷媒水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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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工艺气体和溶剂冷却。推动资源高效循环利用，推动气化炉渣

回收送锅炉掺烧或生产建筑材料，鼓励回收三聚氰胺装置尾气联

产尿素，因地制宜开展低品位热能供暖，利用回收富甲烷气生产

液化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产品。（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

部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、国家能源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四）实施低碳原料燃料替代。推进合成氨原料低碳替代，

禁止使用高硫石油焦生产合成氨，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合成氨

企业联营。新建合成氨项目原则上不再新增自备燃煤机组，支持

既有自备燃煤机组实施清洁能源替代。推动以可再生能源替代煤

制氢，提高绿氢利用比例。加快推动用能电气化改造，有序推动

蒸汽驱动改电力驱动。引导合成氨企业通过购买绿电绿证等方

式，逐步实现高比例绿电使用。鼓励合成氨企业优化工艺流程，

加强负荷管理，提高合成氨装置的电网友好性，强化电力系统供

需协同。（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能源局按职责

分工负责）

（五）加快推进数字化赋能。推动数字技术与合成氨行业融

合发展，推进数字化、智能化工厂建设，应用先进控制、全流程

智能调节、在线实时优化等技术，优化和改进生产工艺流程，提

升精细化管理水平。强化合成氨企业用能数据计量监测。鼓励有

条件的企业建立综合能源管理系统，一体推进数字化能源管理和

碳排放管理，协同推进用能数据与碳排放数据收集、分析和管理。

（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市场监管总局按职责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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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）

三、政策保障

（一）强化激励约束。落实原料用能和非化石能源不纳入能

源消耗总量和强度控制等政策，加强合成氨行业节能降碳管理。

全面清理各地区自行出台的高耗能行业电价优惠政策。综合考虑

能耗、环保绩效水平，完善高耗能行业阶梯电价制度。研究对能

效未达到基准水平或环保绩效 C、D级的合成氨项目，依据能效水

平、环保绩效差距执行阶梯电价。（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，生态环

境部、国家能源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二）加大资金支持。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，积

极支持合成氨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和用能设备更新。各地区要统筹

用好地方政府投资等现有资金渠道，推动合成氨行业节能降碳。

落实好现行节能节水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。积极发展绿色金

融和转型金融产品服务，依托扩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投放专项工

作，畅通银企对接，鼓励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为合成

氨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和用能设备更新项目提供金融支持。（国家发

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中国人民银行、税务总

局、金融监管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三）推进标准提升。严格执行化肥行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

限额等强制性国家标准，逐步提升节能降碳指标要求。加快制修

订合成氨企业碳排放核算与报告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。（市场监管

总局牵头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生态环境部按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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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分工负责）

（四）加快技术创新。系统梳理合成氨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

级存在的技术难点和装备短板，依托科研院所、骨干企业、行业

协会等创新资源，加强电催化合成氨、稀土基催化剂等关键技术

攻关。扎实推动先进适用技术工程示范，打通技术成果转化及产

业化应用路径。（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按职责分工负

责）

四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工业和信息化

部、生态环境部、市场监管总局、国家能源局等部门加强协调配

合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共同推动本行动计划各项目标任务落实落

细。各地区要充分认识推动合成氨行业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，结

合实际细化工作措施，分解任务，压实责任，扎实有序抓好本行

动计划贯彻落实。充分发挥行业协会、研究机构等作用，加强对

合成氨企业的服务指导，助力合成氨行业绿色低碳转型。

（二）加快项目实施。各省级节能主管部门要深入开展合成

氨行业能效诊断，全面摸排本地区合成氨企业能源消费量、能源

消费结构、单位产品综合能耗、主要装置和用能设备能效水平，

加强合成氨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和用能设备更新项目储备，制定改

造计划、明确改造时限。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建立重点

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和用能设备更新项目储备库，按照成熟一批、

支持一批的原则，压茬推进项目建设，尽快形成实际节能降碳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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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。

（三）严格监督管理。各级节能、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

加大合成氨行业节能监察和监督检查力度，将节能审查制度执行

情况和节能审查意见落实情况纳入节能监察范围，依法依规严肃

处理违规新增产能、落后产能淘汰不力、节能降碳量造假等行

为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引导。依托全国生态日、全国节能宣传周等

重要平台，加大合成氨行业节能降碳先进经验宣传力度。鼓励合

成氨行业国有企业、龙头企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，积极开展节能

降碳自愿承诺和实践，营造推动合成氨行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

的良好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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